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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春秋几十载，在历史的长河中，拥军优属、社

会救济、贫困群众生活保障、社区服务、婚姻登记管

理、殡葬改革、地名管理、基层政权建设、军队和地方

离退休人员的安置管理、社团登记管理、残疾人教育、

康复、安置等多项具体工作，无不体现着民政工作“上

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的工作宗旨，并且贯穿于

我们每一项工作的始终，浓缩了民政干部职工艰辛的努

力和辛勤的汗水，他们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

纽带。

政通人和，盛世修志，在于不要忘记过去，借鉴历

史的经验，谱写未来新篇章。五华区是昆明市中心城区

之一，五华区民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依靠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广泛开展了拥军优属、

赈灾救济等多项工作，确实为社会群体中最可爱的人和

最困难的人服务。随着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

人，民政工作任务不断增加，职能不断拓展，区民政局

通过组织编纂《五华区民政志》的形式，以志书为蓝

本，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五华区民政工作的发展脉络，我

希望全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都来读一读这本书，也希望

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从这本书中了解和认识五华区的民

政工作，并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使五华区的民政工

作能够在创造历史辉煌的基础上发出更加炽热的光芒。

／箩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五华区民政志》的编纂、出版得到了省、市民政

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及帮助，在此谨表示深

深的谢意，并向在编纂工作中付出艰辛努力的编纂人员

表示慰问和感谢。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全国第十次民政工作会议

上，江总书记指出“稳定这两个字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

们民政工作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民政工作对促进社会稳

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享誉有“全国民政工作先进

区”的五华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改革开放的今

天，不断的总结历史，开创未来，积极努力的为全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我衷心的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让更多的人了

解、认识、关心、支持民政工作，使全区的民政工作得

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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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

独略同"的原则，叙而不论o．

二、本志依方志体例，采志、记、传、述、
图、表、录体裁，按建国后民政工作范围横排分

类，纵叙历史，设章、节层层相辖，除卷首的
序、凡例、目录和卷末设附录外，篇中主体为十

七章，章与章之间还加以插图若干帧。
三、断限：上起1912年(民国元年)，下迄

1995年12月。个别事物可上溯到清代。

四、历史纪年，民国时期按旧纪年，并夹注
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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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述

五华区位于昆明市区西半部，东邻盘龙区；西至大观楼，濒

临滇池，与西山区接壤；南起成昆铁路线，北抵北教场，与官渡

区相交。海拔1886---1968米。全区面积15．96平方公里，1995

年底人口总数39799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4936人。辖土桥、

大观、：lgf-I、武成、新村、崇仁、华山、西站、西坝、虹山、永

昌、莲华等12个街道办事处，153个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

委会)和20个家属委员会(以下简称家委会)。．

五华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南诏建

拓东城起，就是古城的要地，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明

代为昆明县新城的一大部。清代为昆明县西内、西外、崇恩三区

辖区。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建立昆明市后，为二、五、

六、七区范围。1953年为二、四区辖地。1956年合并为五华区。

因境内之五华山而得名。
‘

民政工作，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内容，始于西周形成于宋，而

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则是在清朝。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作为专门机构。到民国时期，“民

政”一词，官民朝野咸用，民政机构自中央至地方逐级设立，在

县政府设第一科或民政科管理民政工作。

民政工作，内容广泛。清以前，职掌领土疆域、地政、户

籍、民众组织、荒政、移民、民俗、版籍、整饬风教、绥靖<r黎

物，兼司保息、乡政、巡察禁令、分稽行政司法、经界图态、审

验官民土地、掌管陵寝、修治道路、保守古迹、祠庙、凇区防
疫、建置病院等。民国时期，职掌团保、警察、地政、卫生、积

谷、赈济、禁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主要是承担民主．

建政，废除保甲制、建立街支会、开展拥军优属、支援抗美援＼

J ＼



五华区民政志

朝、对现役军人、人民警察、参战民兵民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的牺牲、病故、残废进行抚恤、开展社会救济、组织贫困户生产

自救、禁烟禁毒、婚姻登记等。

1956年五华区成立后，民政机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优抚、

救济等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福利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1958

年创办幸福院，1964年召开第一次盲聋哑人代表会议，成立盲

聋哑人协会，民政工作局面已展开。“文化大革命”中，民政工

作受到严重干扰。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政工作重新得到恢复，改革开放

给民政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84年全国第八民政工作

会议后，五华区的民政工作在改革创新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八

五”期间，民政工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双拥’工

作为突破口，以基层组织建设为重点，以社区服务为主要内容，

全方位改革开放，充分发展民政工作社会稳定机制作用”的指导

思想，加大了民政工作的改革力度，制定了实施民政工作改革的

“五二一”方案，开展了争先创优和创建“双拥”模范区的活动，

使五华区的民政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跃上了新的台阶。优抚

及社会救济、民政福利生产、社区服务工作全面开展；优抚救济

对象收入增加，生活得到照顾和改善，军队离退休干部得到妥善

安置；居委会建设有了加强，民政工作为实现党和国家在新时期

的总任务中作出了贡献。在1991--1995年“八五”期间，有38

项(次)工作受到国家民政部、省、市、区的表彰和奖励。在创

建“民政工作先进县(区)”和“双拥模范区”活动中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1993年五华区获云南省“民政工作先进县(区)”和

“双拥模范区”称号；1994年5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民

政会议上被授予“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区)”称号；1995年8
月五华区民政局又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民政信息工作先进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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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废除帝制，建立民国。．

民国7年(1918年)
一

夏：省会(昆明市)雨水过多，东北决堤，西南一带尽成泽

国。秋收欠薄，米价腾涨。+云南省公署饬拨积、义、社三仓仓

谷，并捐廉提倡，交由地方绅士成立省会办赈事务所，募捐购米

赈济之。

民国8年(1919年)设立云南市政公所，脱离昆明县的范

围。
。

民国11年(1922年)改名昆明市政公所。

民国16年(1927年)红十字会办理冬赈。
。

民国17年(1928年)省会水灾。

8月1日，改组成立昆明市政府，下辖六个区事务所。

民国18年(1929年)
‘

7月11日午后二时许，昆明市北门街内江南会馆，搬运火

药发生爆炸。受难户3303户，12292人，其中，重伤者567人，

残者12人，死亡327人。房屋全毁22院817间；半毁36院1386

间；部份毁2927间。事件发生后，成立了“昆明市区七⋯灾
民联合会”办理灾区一切善后事宜。对灾民进行慰问和救济。

民国20年(1931年)区下设坊，全市共66坊。

民国22年(1933年)昆明市、县水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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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0年(1941年)将坊改镇，全市共编25个镇。其9-

区3个镇，三区4个镇，四区3个镇，五区3个镇，八区1个镇

共14个镇为今五华区辖区。 。

l至8月，日机轰炸市区达lO次之多，伤亡近千人，毁房数

千间。

下 篇

(1949．12．9---1995．12．31)

民国38年(1949年)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昆明和

平解放。

1951年：

6月，二、三、四区召开首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

8月，二区成立戒毒所、共办七期，共收戒烟民570人。

1952年：

6月23日、10月29日、11月3日，二、三、四区分别召开

各族各界代表会议。

1953年：

年初，根据《昆明市居民委员会暂行组织办法》在洪化桥成

立第一个居委会。此后在二、三、四区组建居委会共54个。

2月，二区召开庆模大会，表彰烈军属模范35人，优抚模

范13人，机关个人模范2人，模范单位2个。

7月，区划进行调整，二区居委会调整为25个，四区居委

会调整为22个。
‘

7月，召开第一次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居委会委员、主

委、副主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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